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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補助

補
助
金
額

設
備
汰
換
補
助

系
統
節
能
專
案

補
助
項
目

【一】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為一級之新品

【二】獲節能標章之效期內新品

空調 電冰箱 瓦斯爐

燈具 冷凍櫃 空氣源式
熱泵熱水器

每一申請單位以50萬元為限
同一機構(總公司)合計500萬元為限

可同時申請
(同一補助項目不得重複)

金
額

補
助
資
格

【一】申請單位契約用電容量
依改善地點之電號「合併計算」
達100瓩以上

【二】設有分支機構者，
由總機構名義申請

【三】節電率達10%以上。

每案補助1/3金額，以500萬元為限

補
助
內
容

能源監管系統 系 統 設 備 整 合
( 冰 機 ／ 鍋 爐 ／ 空 調 等 )( Ｅ Ｍ Ｓ 系 統 )

一 站 式 線 上 申 辦
省 時 又 便 利

線上
申請

https:// www.essc.org.tw

(02)8978-5999
服務專線

114年基準*

(服務時間：每日8:30~18:00
國定假日除外)

補助對象 商業服務業(詳如補助要點規定)

申請補助期間：即日起 至114年5月31日17時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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